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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收集及參考其他先進國家/地區之油
品管理法規，相關資料可作為評估我國油品進

口法令與官方管理制度之完整性，做為我國建

立輸入食用動物油脂源頭管理制度之參考，以

提高管理成效及保障國人飲食安全。

目的及策略

動物油脂依其是否可供人類食用，可粗分

為食用脂肪(edible fats)及非食用脂肪(inedible 
fats)，食用脂肪為健康屠宰動物之腹腔脂肪或
皮下脂肪，或由明膠製程原料脫脂而來，經過

原料精煉(rendering)提煉動物組織中的油脂，
而後經過精製(refining)，包括：脫膠、脫酸、
脫色及脫臭等步驟，才能成為穩定及高品質的

食用油脂(1)。鑒於103年發生劣質油品輸入製
後混充為食用油脂之油安事件，故本研究透過

前　言

食用動物油脂依據其原料來源，可分為奶

油、豬油(lard)、牛/羊油(tallow)及魚油等，我
國因食用動物油脂產量不足，故目前主要來源

以進口為主，然而近年食用油品安全事件發

生，造成消費者權益受損、食品產業及我國食

品安全形象受創外，同時更凸顯了此類進口產

品之源頭管理的重要性。

為了解各國輸入油脂之管理制度並作為我

國源頭管理之參考，本研究蒐集並彙整國際

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簡稱
Codex)、美國、澳洲、新加坡、日本及韓國等
國際規範及國家之動物油脂法規與輸入管理措

施，分析各國與國際之輸入管理機制與架構，

以利我國掌握各油脂出口國之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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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蒐集、彙整並分析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澳洲、美國、新加坡、
日本及韓國等輸入動物油脂之管理規範，並著重在各國輸入法規限制、廠場要求、
製程管理、衛生標準及進口許可等制度進行分析比較。本研究中所有國家皆規定進
口產品應申請輸入許可以及建立追溯追蹤制度；美國及新加坡設有出口國工廠登錄
制度；美國強制規定食品/非食品產線區分；澳洲、美國及新加坡強制規定出口至該
國油脂需檢附衛生證明；日本則設立進口商自主管理指引，由進口商與輸出國廠商
確認產品資訊與輸入事宜，相對於他國之管理有較大差異。藉由收集及參考其他先
進國家/地區之油品管理法規，相關資料可作為評估我國油品進口法令與官方管理制
度之完整性，以做為我國建立輸入食用動物油脂源頭管理制度之參考。依據本研究
蒐集彙整之資料，建議我國可參考各國管理制度，採行要求輸出國官方衛生證明，
配合境外查核(官方或進口商自主管理)，並長遠考量研議優良進口商制度之管理機
制，以提高管理成效及保障國人飲食安全。

關鍵詞：輸入食品、食用動物油脂、衛生證明、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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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澳紐食品標準法典」(7)相關規定，

若為動物性精煉產品，其製造標準須符

合「AS5008:2007澳洲動物產品衛生精
煉標準」(8)及澳洲精煉協會(Australian 
Renderers Association)制定之「動物產
品衛生精煉ARA作業規範」(ARA Code 
of Practice for Hygienic Rendering of 
Animal Product)。

2. 油脂輸入查驗相關法規
 輸入澳洲食品應符合「澳紐食品標準
法典」(9)、「1992年輸入食品管理法」
(10)、「2001年輸入食品管理令」 (11)及

輸入食品檢驗方案 (12)等相關規範，進

口商輸入產品前可搜尋澳洲農業部建

立之輸入條件資料庫(import conditions 
database, ICON)以了解自各國進口產品
之相關規定。依據ICON提供之精煉動
物油脂輸入條件資料(13)，顯示輸入所有

國家(紐西蘭除外)之精煉動物油脂須先
申請輸入許可，進口商須以書面聲明該

油脂由何種動物脂肪提煉、動物之原產

地、油脂製程(包括提煉溫度與時間)資
料及用途，並檢附輸出國之衛生證明。

 輸入食品檢驗方案將輸入食品依風險高
低區分為風險食品(risk food)及監管食
品(surveillance food)(14)，對公共衛生風

險性中至高風險之食品列為風險食品，

食用油脂屬於輸入食品檢驗方案之檢驗

範圍，即使檢附衛生證明仍實施抽驗，

查驗數量依每批數量而定(表一)。而輸
入動物油脂之檢驗項目則參照農業部訂

頒之輸入食品檢測指南(Imported Food - 

蒐集各國動物油脂輸入規定並加以比較，包含

登錄制度、出口檢驗、輸入許可等制度，期望

作為我國日後強化輸入管理之參考。

結　果

一、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及各國動物油
脂規範

㈠ 國際動物油脂規範
1. 動物油脂定義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簡稱Codex)
為國際食品標準、準則及行為守則，依

據科學知識制定法典標準，非屬強制性

國際標準，屬於各國自願採用之建議性

質，但常被引用作為各國立法之參考。

 Codex關於動物脂肪之規範為「Codex 
STAN 211-1999動物脂肪標準」(2)，其

內容為豬油、精煉豬脂肪(rendered pork 
fat)、極佳等級牛脂肪(premier jus)/牛
油(oleo stock)及食用牛羊油脂(edible 
tallow)等不同種類油脂之定義、特性、
脂肪酸組成、允許添加物種類、使用限

量之標準及原料部位。

2. 油脂製程規範
 動物油脂之製程應符合「CAC/RCP 

1-1969食品衛生總則及其他相關規範」
(General Principles of Food Hygiene)(3)。

產品品質應符合「Codex STAN 193-
1995食品及飼料污染物及毒素通用標
準」(4)、「CAC/GL 21-1997食品微生物
標準制定和應用準則」(5)及著色劑與抗

氧化劑皆有相關限量標準(6)。標示產品

名稱應符合「Codex STAN 1-1985預包
裝食品標示通用標準」及動物脂肪之定

義規範，以精製動物油脂(refined fats)
為例，需標示其動物來源，如”豬”油

或”牛”油。

㈡ 澳大利亞(澳洲)動物油脂規範
1. 動物油脂管理相關法規
 於澳大利亞若為供人食用之產品，須符

表一、澳洲風險食品查驗數量(14)

報驗批數 查驗數量 查驗率a(%)
風險食品   2-8個 2個 25-100

  9-15個 3個 20-33
16-25個 5個 20-31
26-50個 8個 16-31

a. 查驗數量為固定值，查驗率為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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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Guidelines)，動物脂肪之檢驗除
進行一般食品標示及外觀評估，並依澳

紐食品標準法典part 1.4.2進行農藥殘留
量之試驗(14)。

㈢ 美國動物油脂規範
1. 動物油脂管理相關法規
 美國「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中特定章節7 CFR 
98.2(15)明確定義食用豬油及牛羊油脂，

另9 CFR 319.702(16)亦說明豬油及板油

(leaf lard)定義及標準，內容詳細如表
二。9 CFR 319.703(17)規定精煉動物脂

肪或任何含有食用精煉動物脂肪之混

合油脂，不得添加水分，但鬆餅酥油

(puff pastry shortening)例外，可含有不
超過10%水分。此外，食用及非食用等
級之動物油脂品質應符合美國油脂協會

標準(American Fats and Oils Association 
Standards)之規格，若產品規格未達該
等級，則可由政府依一定折扣減價收

購。

 此 外 依 據 「 生 物 恐 怖 主 義 法 」
(Bioterrorism Act of 2002)之規定，為保
護美國公眾免受於針對美國食品供應鏈

之恐怖攻擊或相關之食品威脅，要求所

有食品供應鏈之廠商(包含美國本土及
國外食品業者)均需向FDA進行登記註
冊。

2. 油脂輸入查驗相關法規
 進口商輸入或過境動物及其產品至美
國，應在運送產品前向美國農業部動

植物檢疫局(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APHIS)申請輸入許
可，並由食品安全及檢查局(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FSIS)監管供食用
之肉品、家禽肉品及蛋品之輸入事務。

因此，輸入食用牛油及豬油係由美國

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於入境港口依據APHIS
所訂之規範執行輸入檢驗，並確認輸入

油品備妥輸入許可及動物產品之衛生證

明，此外，FSIS亦將檢查輸入產品是
否符合美國相關公共衛生要求及品質標

準。

㈣ 新加坡動物油脂規範
1. 動物油脂管理相關法規
 新加坡「食品法規」(Food Regulations)
中詳列各類食用油脂之定義、規格及

表二、美國9 CFR 319.702豬油及板油定義及特性(16)

㈠定義
豬油由豬的乾淨、完好的食用脂肪組織精煉，組織可以為新鮮、冷凍、熟食或經核准之其他加
工方式處理，但使用之加工方式不會造成豬油之攙偽或假冒，組織不包括血液、胃、肝、脾、
腎臟、腦部、沉澱物及浮渣。板油則是由新鮮腹部脂肪製成之豬油

㈡來源 豬油(當適當標記的)可藉由硬質豬油、氫化豬油或兩者進行硬化，其可含有精製豬油及脫臭豬
油，但此種豬油應標示加以說明

㈢規格標準

產品標示豬油或板油者應具備以下特性及品質，以確保成品良好的顏色、氣味及味道

⑴顏色：當產品為白色固體時，洛維邦得比色計5 ¼英寸槽紅色最大限量3.0
　　　　(3.0 red units in a 5 ¼ inch cell on the Lovibond scale)
⑵氣味及味道：具特有的氣味和味道，無異味及味道

⑶游離脂肪酸：最大限量0.5％(如油酸)或酸價1.0 mg KOH/g fat
⑷過氧化價：最大限量5.0 meq active oxygen/kg fat
⑸水分及揮發物：最大限量0.2%
⑹不可溶夾雜物：最大限量0.05%

備註 產品經檢查發現不符合上述規格標準，但透過加工處理符合定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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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消費者健康安全(20)。

㈤ 日本動物油脂規範
1. 動物油脂管理相關法規
 日本食品管理規範是以「食品衛生法」
為母法，再制定相關命令或通則(如：
「食品衛生施行細則」)，形成完整的
食品管理機制。食用油脂由農林水產省

之農林規格所規範，若油脂仍屬天然物

狀態且未經化學轉化，則依「食品衛生

法」及相關法令管理；經化學處理者則

依「化學物質審查及製造等規制法」管

理。油品製造廠之管理授權地方政府衛

生管理單位負責，每年定期查核1次，
而目前僅針對清涼飲料、乳品及乳製品

之製造廠強制實施HACCP系統，並由
認證公司每年定期查核1次，政府機關
不進行查核，此外，目前日本僅要求稻

米及牛肉產品應建立履歷追蹤管理制

度，食用油脂亦尚未強制要求此類履歷

管理制度(19,22-24)。

2. 油脂輸入查驗相關法規
 油脂輸入管理部分，輸入食品安全管理
除由厚生勞働省檢疫所執行檢查及地方

政府監視外，依據「食品衛生法」第3
條制訂「輸入食品加工自主管理有關指

引」，進口商負有自行確保食品安全之

主要責任，及進行自主檢查之義務(21)。

另依據同法第27條之規定，進口商輸入
食品每次皆須向厚生勞働省檢疫所申

報，並檢附輸出國之證明文件，而輸入

飼料用油則向農林水產省動物檢疫所申

報。依據「食品衛生法有關食品通關時

之處理要點」第3項規定，若輸入食用
油欲作為非食用油使用者，不須向厚生

勞働省申報及取得許可，只要按一般程

序向海關辦理通關手續，但因非以食用

程序申報輸入，不可轉做食用或飼料

用。輸入不同用途之原料未強制要求須

分船或分艙裝運，且不論散裝或桶裝油

脂皆不須檢附衛生證明。油脂抽驗方式

標示規範，其中食用油之衛生標準簡

列如表三(18)。依據新加坡法律規定，食

品製造商生產前須送交加工流程圖、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管理
機制等資料，以取得新加坡農糧獸醫

局(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VA)許可，AVA除審查前述
資料外，亦會查驗工廠實際情形以作為

准駁依據。

2. 油脂輸入查驗相關法規
 針對輸入油脂管理部分，所有進口商
輸入產品依規定皆須向海關申請輸入

許可，針對管制貨品(controlled goods)
如：食品(含飼料)、藥品及爆裂物等，
海關會要求業者另向各主管機關申請輸

入許可，如：食品(含油脂)及動植物產
品須向AVA申請，AVA亦會依業務需求
更新須經核准之品項，以利業者遵循
(19)。進口商須透過TradeNet電子申報通
關，輸入食品須申報正確之產品號列、

產品說明、數量及單位、品牌(或製造
商名稱)、原產地，並檢附產地之衛生
證明或檢驗報告，以證明產品可供人食

用。輸入食品皆須接受AVA抽驗，依據
食品風險高低進行邊境檢查，針對高風

險食品(如：肉品、海鮮、乳品及嬰兒
奶粉等)採取嚴格檢驗措施，然而AVA
針對油脂之邊境查驗並未訂有一定比

例，主要是針對市售產品隨機抽查，以

表三、新加坡動物油脂衛生標準(18)

檢驗項目
油滴脂
(dripping) 豬油

游離脂肪酸 < 2% < 2%
外來物質
(包括精煉過程產生之鹽
類)

< 1% < 1%

水分 < 2% < 1%
過氧化價 < 16 meq/kg < 10 meq/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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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輸入食品之監視計畫所提供的食品

添加物檢驗之抽驗方法，詳如表四(22)，

其抽驗率約為0.2-4%(23)。

㈥ 韓國動物油脂規範
1. 動物油脂管理相關法規
 韓國油脂分類主要為食用及非食用兩
種，針對食用油脂管理制度及規定之法

規有「食品衛生法」、「食品衛生法施

行細則」等，但並未規範非食用油脂。

此外「韓國食品公典」為韓國規範食品

標準及試驗方法之文件，其第14章針
對食用油脂類之規範內容包括：油脂

定義、規格、抗氧化劑種類及使用限

量等，但並無豬油或動物油脂相關規

範，因此韓國動物油脂規範參考其他

食用油脂或加工油脂規範(表五)(25)。食

用油脂工廠目前尚未全面強制要求實施

HACCP系統，惟依據「食品衛生法施
行細則」第62條規定，若食用油脂工廠
全年度總營業額超過100億韓元(約941
萬美元)，則須強制實施HACCP(19)。

2. 油脂輸入查驗相關法規

 輸入食用油脂應依據「食品衛生法」第
19條規定及「食品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於輸入食品抵達前5日，輸
入食品業者應持食品等輸入申報書、韓

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Ministry of Food 
& Drug Safety, MFDS)指定之食品專門
試驗檢查機構或認定之國外試驗檢查機

構開立之檢查結果或檢查證書、韓文標

示之外包裝或記載之書面資料等資料向

MFDS進行輸入申報。韓國目前未強制
要求不同用途之原料輸入時須分船或分

艙裝運，且食品等輸入申報書列有「用

途」欄位，可避免非食用原料輸入後作

為食用原料使用。

 另「食品衛生法」第49條規定及關稅廳
第2014-95號「輸入物品流通履歷管理
告示」規定須對輸入原料進行食品履歷

追蹤管理制度，MFDS自103年12月起
按銷售額及營業規模等一定標準，選定

一批特定食品業者，強制其進行食品履

歷追蹤管理，以階段性方式逐年擴大適

用業者之範圍(26,27)。輸入食品之查驗依

據MFDS第2010-41號告示「輸入食品等
檢查指針」第3條規定，MFDS應於輸
入食品到達5日前完成書面審查，產品
抵達保稅區域時進行官能檢查，並針對

施行精密檢查或隨機抽樣對象進行現場

檢查或採取檢體，而輸入食用油脂則檢

驗苯駢芘(benzo[a]pyrene, BaP)等項目，
簡列如表六(28)。

二、各國動物油脂輸入規範差異比較

因動物油脂屬於動物性產品，多數國家將

其列為高風險性食品，要求油脂輸入前須完成

工廠登錄、工廠須執行HACCP及建立追蹤追
溯系統，輸入前應申請輸入許可，檢附輸出國

核發之衛生證明等，各國差異主要在於美國及

新加坡設有出口國工廠登錄制度；僅美國強制

規定食品/非食品產線區分；澳洲、美國及新
加坡強制規定出口油脂需檢附衛生證明；此外

表四、日本輸入油脂抽驗方式(22)

樣品數量 開箱數 抽驗率a (%) 抽驗量a

≦ 50箱
51-500箱

501-3,200箱
≧ 3,201箱

2箱
3箱
8箱
5箱

4.0
0.6-6.0
0.3-1.6

0.2

0.3 kg

a. 抽驗率為估算值，抽驗量為固定值

表五、韓國食用油脂衛生標準(25)

類型/項目 加工油脂 其他食用油脂

酸價
(KOH mg/g) < 0.6 < 0.6

壓榨油< 4.0
過氧化價
(meq/kg) < 3.0 -

抗氧化劑a

(g/kg) BHA、BNT、TBHQ < 0.2

propyl gallate < 0.1
a. 除下列抗氧化劑外，其他禁止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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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日本設立進口商自主管理指引，由進口商與

輸出國廠商確認產品資訊與輸入事宜，相對於

他國之管理有較大差異。

我國目前已針對油品實施油品分流、工

廠強制登錄、資本額3,000萬元以上之食用油
脂製造工廠應負自主管理責任(一級品管)及建
立產品追溯追蹤制度，並推動食品工廠分廠分

照制度，要求食品工廠不得於同一廠址及廠房

同時從事非食品之製造、加工及調配(29)。針對

輸入油脂亦採取分流管理制度，規定輸入業者

應自主申報產品用途，且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許可後始得輸入(30)，由衛生福利部(食

用)、農業委員會(飼料用)及經濟部(工業用)等
機關各別管理，嚴格管控不同用途種類之油脂

不得混用及其流向。

茲整理本研究蒐集之各國供人食用動物油

脂進口管理規範與比較表如表七。

結　論

一、 各國針對動物性食用油脂脂管理制
度

比較前述各先進國家針對動物油脂規範及

輸入管理措施，顯示多數國家針對輸入動物油

脂之管理，採取動物性產品之高規格要求，要

求油脂輸入前須完成工廠登錄、工廠須執行

HACCP及建立追溯追蹤系統，輸入前應申請
輸入許可，檢附輸出國核發之衛生證明書等。

二、我國針對食用油脂管理制度之精進

經參考比較其他國家之管理制度，食用品

用途油脂之輸入管理強化，建議可採行輸入食

用油脂須檢附輸出國之官方衛生證明，或提出

載明原料及製程之文件，並由輸出國官方簽證

符合人類食用條件等方式，要求出口國官方應

確保其出口產品之衛生安全。我方主管機關亦

可不定期執行境外查核，或要求進口商自主實

施境外查核，由源頭確保輸入產品之衛生安

全。

表六、韓國食用油脂輸入邊境檢驗項目(28)

分類 品名 邊境檢查項目

食
用
油
脂

其他食用
油脂

酸價、Benzo (a) pyrene (2.0 
μg/kg以下)
(容器使用DEHP瓶蓋)

酥油 抗氧化劑

椰子油 酸價、碘價及Benzo (a) 
pyrene (2.0 μg/kg以下)
(容器使用DEHP瓶蓋)

混合食用油 酸價、Benzo (a) pyrene (2.0 
μg/kg以下)

玉米油 Benzo (a) pyrene (2.0 μg/kg以
下)

菜籽油 酸價、Benzo (a) pyrene (2.0 
μg/kg以下)香油

混合食用油

橄欖油 壓榨橄欖油 酸價、Benzo (a) pyrene (2.0 
μg/kg以下)芝麻油 壓榨芝麻油

棕櫚油 軟質棕櫚油

紅花油

辣椒油

紫蘇油

花生油

米糠油

葵花油 酸價、碘價及Benzo (a) 
pyrene (2.0 μg/kg以下)

人造奶油 Benzo (a) pyrene (2.0 μg/kg以
下)、防腐劑

棉籽油 Benzo (a) pyrene (2.0 μg/kg以
下)

表七、各國供人食用動物油脂管理規範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澳
洲
美
國

新
加
坡

日
本
韓
國
台
灣

出口國工廠登錄 X O O X X X
油脂工廠 HACCP要求 X X O X O X
生產線食品/非食品分區分 X O X △ X O
輸出國核發證明書 O O O X X O
輸入許可 O O O O O O
進口商自主管理指引 X X X O X X
產品追溯追蹤 O O O O O O
註：O表有相關規範；X表無相關規範；△表無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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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議實施境外查核及優良進口商制
度

建議思考增加優良進口商制度及輸入預申

報及預審機制，配合實施之油品分流及追溯追

蹤制度，以防止非食用油流入食品用途，危害

食品衛生安全以及食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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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investigate rules of importing and management for edible animal fats from 
top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such as Codex, Australia, USA, Singapore, Japan and Korea. The import 
restrictions, manufacturing requirements, processing managements, hygiene standards and import permits 
were compared among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all the communities require prior permits 
from food importers in order to set up traceability systems. The US requires separated plac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edible fats and feed fats. Australia, US, and, Singapore requires hygiene certifications 
along with import permits from exporters. Japan releases the guidelines of self-management to request 
food importers to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about originally exporting countries, materials, ingredients, 
manufactured methods, and self-examination records from suppliers. The report of this study on the 
comparison of management guidelines from top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w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import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controls of our own system. The study suggested the requirements of 
official hygiene certificate from exporting countries and foreign on-site inspections (official authorities 
or importers self-management) to build excellent rules for food importers. The results would be helpful to 
enforce source management on importing edible animal fats and to increase consumer’s food safety.

Key words: food importation, edible animal fats, hygiene certification, HACCP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